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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五年五月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或“海陆重工”）拟

向钱仁清等 19 名自然人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张家港市格锐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格锐环境”）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作为此次上市公司资产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的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说明

如下： 

一、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

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

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2013 年 1 月，为促进行业健康，实现产业升级，工信部联合多部委发布《关

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要以汽车、钢铁、水泥、船舶、

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等行业为重点，推进企业兼并重组，鼓励优势企

业强强联合，积极推进上下游企业联合重组，以实现行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本次重组，海陆重工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格锐环境 100%的股权。上

市公司拟通过本次收购实现向环保节能总包商转型的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改善

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提高股东回报。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均不属

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

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因此，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

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

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和企业。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与企业不属于

《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

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

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

和企业。 



 

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是否构成

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海陆重工是节能环保设备的专业设计制造企业，主要产品有余热锅炉、核承

压设备、大型及特种材质压力容器。公司拥有雄厚的研发实力，秉承“科技领航、

业界先锋”的发展理念，注重研究废热、余热利用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新技术研

发，自主设计能力居同行前列。2013 年以来，公司通过产业收购等方式逐渐向

处理废液、废气、污泥和固体废料等环保节能总包商转型。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格锐环境是一家致力于污水处理、工程设计、施工建设

的专业公司，业务涵盖污水处理、工业给水、固废处置和区域集中供热等领域，

是苏南地区颇具规模的现代化环保企业集团。近三年来，公司在传统业务稳定发

展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工程业务走出苏南地区，向苏中、苏北拓展，并积

极开拓资源循环利用等环保新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和行业

地位也随之稳步提升。 

通过本次并购，海陆重工能够在环境工程、污水处理、固废处置等环保细分

领域快速取得管理、运营等相关经验，为实现公司向环保节能总包商转型的发展

战略打下良好基础。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或上

下游并购。 

（二）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

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的，除符合本办

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要求外，主板（含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购买的

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应当是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且符合《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2 号）规定的其他发行条件；上市公

司购买的资产属于金融、创业投资等特定行业的，由中国证监会另行规定。” 

自发行上市以来，本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前，徐元生先生系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徐元生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并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本次交易标的 2014 年度

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及本次交易成交金额合计均未达到上市公司 2014 年

度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 100%。因此，本次交易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的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三、本次资产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根据海陆重工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协议，本次资产重组方式为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因此，本次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五、中国证监会或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此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尹宝亮                 张 帅 

 

 

 

 

 

 

 

 

  

 

独立财务顾问：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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